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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水利局发布
南通市主城区100平方公里河道水质周报（2022.8.6）

数据来源：南通市生态环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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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类别

综 述

监测断面

通扬运河（钟秀路）

前进河（钟秀路）

郭里头河（钟秀路）

八窑河（濠南路桥）

城山河（虹桥路南）

棉机河（方大花苑）

任港河（木行桥）

濠河（北濠桥）

濠河（长桥）

濠河（体育公园）

金通河（钟秀路南）

胜利河（胜利河闸前）

通甲河(龙王桥东)

通甲河（通京大道）

学田河（青年路）

海港引河（青年路）

南川河（工农路）

城山河（红星路）

西山河（洪江路）

姚港河（虹桥路）

倪虹河（虹桥路）

工农河（新建路）

锅炉厂河（任港路）

运料河（钟秀路）

跃进河（濠北路）

曹公祠一河（城山路西）

临江河（崇川路南）

拱园河（工农南路）

马鞍山河（玉带河交界处）

永红横河（工农南路西）

裤子港河（工农南路南）

南剑界河（园林路东）

南郊中心河（园林路东）

裤子港河（崇川路北）

园林河（世纪大道南）

中沙横河

老营横河（三八河交界处）

三圩横河

营房头竖河（居康路南）

五圩横河

中心竖河（横五河北）

营船港（青年东路）

紫琅湖南端（源兴路）

祠三界河(崇文路西侧桥)

姚港河(姚港闸内)

兴石河（钟秀路北）

青龙横河（盘香路）

胜利河（人民路北）

通甲河（盘香路）

通甲河（先锋闸西）

紫琅湖（朝阳路东）

界港河（山港横河北）

铺港河（通沪大道北）

八一横河（盘香路）

海洪横河（东快速路西）

主要污染物
高锰酸盐指数
（mg/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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劣Ⅴ类

主城区55个水质监测断面均为Ⅲ类水或优于Ⅲ类水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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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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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报讯 在快递行业迅速发展
的当下，少数快递从业人员经不住
诱惑，为获取非法利益，非法出售、
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有些甚至被犯
罪分子用于电信网络诈骗等违法犯
罪活动，严重侵害了公民的财产权
益。9日，如皋法院公开开庭审理
了辖区首起快递从业人员涉嫌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的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

法院查明，2021年5月至7月，

被告人王某利用其在江苏某快递公司
工作之便，单独或者伙同被告人董某
等人，按照同案犯周某、李某（另案处
理）的要求，通过公司系统查询大量公
民个人信息并向周某、李某出售，非法
获利24万余元。

庭审前，法官组织公诉机关（即
公益诉讼原告人）与被告人就附带民
事部分进行调解，被告人王某等人当
场缴纳公益诉讼赔偿金人民币24万
余元。公诉机关撤回附带民事公益诉
讼的起诉庭审中，控辩双方围绕指控
的犯罪事实进行举证、质证、辩论，
对案件事实、证据和定罪量刑充分发
表意见。被告人王某等3人分别作最
后陈述，均表示愿意认罪认罚。合议
庭将对案件评议后定期宣判。
通讯员胡元吉 姚婷婷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事发路况是驾驶员考
试训练路段，你经常带学员在这里
练车。学员不熟悉路况，当时不具
备超车条件，面对还处在学习阶段
的学员，你作为教练员，依据法律
规定和职业操守，此时负有高度的
安全驾驶管理、提醒义务。在这场
事故中你存在明显失职、过失。”
记者昨天了解到，如东法院开庭审
理了一起驾校教练失职致使学员驾
车肇祸致人死亡的交通肇事案件。
听了承办法官的法庭教育，被告人
陶某低头对自己的失职深深忏悔。

2021年 10月的一天，驾校教
练员陶某随车指导学员李某驾驶重
型货车上路练车，当车子超越同向行
驶的一辆电动汽车时，不慎与对面行
驶过来的一辆摩托车发生碰撞，致摩
托车驾驶人徐某死亡。经认定，陶某
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

如东法院审理认为，陶某作为
机动车教练员在教练期间其所教练
的机动车辆发生重大交通事故，致

一人死亡，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其行
为已经构成交通肇事罪。鉴于被告人
陶某具有自首情节，且自愿认罪认罚
并积极赔偿被害人家属损失，达成刑
事和解，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从宽处
理，法院最终判处其有期徒刑十个月，
并依法适用缓刑。

法官提醒：驾校学员在培训过程
中属于一名非专业人员，对于驾驶学
习过程中发生的危险无法充分预见及
避免。而教练员是学员学习驾驶的安
全引路人，对于驾驶培训时的危险和
损害结果有注意义务，在陪学员上路
练车时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和疏忽。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明确规
定，学员在学习驾驶中有道路交通安
全违法行为或者造成交通事故的，由
教练员承担责任。坐在副驾驶的教练
脚边的刹车不是摆设，在学员驾驶车
辆过程中，教练必须时刻保持清醒和
警惕，严格履行自身职责，当好学员
驾驶路上的启蒙老师。
通讯员花岳亮 汪桂苏 记者王玮丽

晚报讯 5日，海门法院将一起
执行案件司法拍卖所涉被执行人应
缴纳的89万余元税款足额打入国
家金库海门支库。司法拍卖法拍房
买受人无需先行垫付被执行人应缴
纳税款，即可办理不动产产权过户，
这在全市尚属首次。

在不动产司法拍卖中，被执行
人与买受人对被拍卖财产的权属
转移均负有纳税义务，但在司法
实践中，被执行人往往无力支付
或拒不配合缴纳权属转移所涉税
款，主动交税几无可能。此前通
行的做法是由买受人先行垫付被执
行人应缴纳的税款，然后再由买受

人凭税务局出具的完税凭证向人民法
院申请退回。

因不动产特别是工业用房和商业
用房转让时，被执行人应缴纳的税款
较高，且多数买受人的拍卖款本身需
申请贷款，拍卖标的过户时再为被执
行人先行垫付税款实属困难，这无形
中也降低了潜在竞买人的参拍意愿。

为提高拍卖不动产的参拍率，解
决竞买人的后顾之忧，海门法院执行
局与海门区税务局经协商探讨，确定
试点由海门法院将被执行人应缴纳的
税款直接支付至国家金库海门支库，
无需再由买受人先行垫付。

通讯员范刘红 记者王玮丽

学员上路练车时不慎撞人亡
一驾校教练因失职获刑

无需先行垫付税款即可办理法拍房过户
海门法院创新举措解除竞买人后顾之忧

晚报讯 “我愿意回来投案自
首，配合你们将事情交代清楚。”记
者昨天获悉，启东市公安局城西派出
所成功规劝3名外省上网追逃人员自
首。目前，这3人已被公安机关采取
刑事强制措施。

3日下午，城西派出所民警周沈
发现浙江警方最新发布2名启东籍逃
犯，因涉嫌盗窃工地电缆线被警方上
网追逃。民警立刻展开调查，发现当
天上午，陈某在启东市东海镇出现，
另一名同案嫌疑人施某几天前也曾出
现在汇龙镇街头，周沈立即与浙江警
方取得联系，得知除这2人外，还有
1名启东籍嫌疑人曹某，3人为盗窃
同伙。

民警决定以陈某为突破口，前往东
海镇寻找，但陈某并不在家，家属也拒绝
配合警方工作，不愿说出其去向。“我们
不是要害他，而是来救他的。”周沈苦口
婆心地对其家属讲政策、普法律，最终说
服家属与陈某取得联系。

此时陈某与曹某正准备从上海飞往
广西，周沈趁其还未登机，抓紧时间晓以
利害：“相信我，投案自首是你们最好的
选择！”经过民警几番规劝，陈某与曹某
消除了顾虑，决定回启东自首，同时民警
与同案犯施某也取得了联系，最终施某
第二天从南京返回启东自首。

在启东警方配合下，一天之内3名
嫌疑人悉数到案，浙江警方为启东速度
点赞！ 通讯员孙鼎 记者黄海

出售公民个人信息渔利24万余元
快递公司员工站上被告席

成功规劝3名外省上网追逃人员自首
浙江警方为启东速度点赞


